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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OSH安全資料表 壓縮機安全需求 類號： SDS-E-046

總號： 0089

介紹

1. 使用範圍

本安全資料表針對各種壓縮機指出其生命周期間可能的危害，並說明

設計、安裝、操作、維修等層面的安全衛生需求。本安全資料表僅就

壓縮機㆒般性安全需求加以討論，特殊用途的壓縮機，應依其對象增

加安全衛生的特殊需求。本安全資料表不適用於軸輸入功率小於 0.5

千瓦，使用特殊氣體其最大容許工作壓力小於 0.5巴，和使用於冷凍

系統等的壓縮機。

2. 名詞解釋

(1) 壓縮機：壓縮空氣、氣體或蒸氣，使得被壓縮的流體壓力大於入

口壓力的機械。壓縮機包含壓縮機本體及為了安全操作所需的各

項附屬裝置和元件。

(2) 壓力：本安全資料表㆗的壓力指有效的表壓。

(3) 公稱釋放壓力：製造商所規範的壓縮機出口壓力。

(4) 最大容許工作壓力：製造商所規範的最大操作壓力。

(5) 最大容許工作溫度：製造商所規範的最大操作壓溫度。

(6) 危害性氣體或蒸氣：具有化學性、輻射性或生物性 (如可燃性、

爆炸性、不穩定性、發火性、腐蝕性、酸鹼性、毒性、或致癌性

等）等特性的氣體或蒸氣，在壓縮機內反應、廢棄時或與外界環

境反應時會產生危害性。危害性氣體或蒸氣可以是單㆒的純物質

或是數種氣體或蒸氣的混合物。

(7) 跳脫：由限制裝置所啟動，自動將壓縮機停止。

(8) 空氣壓縮機：專為壓縮空氣使用的壓縮機。

(9) 無油式空氣壓縮機：壓縮空氣時不與油接觸的壓縮機。

(10) 油潤滑式空氣壓縮機：壓縮空氣時空氣與油接觸的壓縮機，但不

包括注油式空氣壓縮機。

(11) 注油式空氣壓縮機：壓縮空氣時空氣與油混合的壓縮機。

(12) 氣體壓縮機：處理和壓縮危害性氣體的壓縮機。

(13) 氧 氣 壓 縮 機 ： 處 理 和 壓 縮 純 氧 或 含 氧 量 高 (每 百 分 比 70摩 耳 以

㆖）的混合氣體的壓縮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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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4) ㆚炔壓縮機：處理和壓縮㆚炔的壓縮機。

(15) 高壓壓縮機：最大容許工作壓力超過 40巴 (1巴 BAR=100KPa）的

壓縮機。

(16) 低溫壓縮機：連續處理和壓縮除了空氣以外的流體，其入口溫度

在 0℃以㆘的壓縮機。

(17) 大型壓縮機：輸入軸功率大於 1000千瓦 (kW的壓縮機。

(18) 攜帶型壓縮機：附加輪子可以拖動的壓縮機。

(19) 制輪壓縮機：安裝在制輪㆖可以做短距離拖動或運輸的壓縮機。

3. 構造、形式種類、優點

壓縮機為壓縮流體、空氣、或氣體的機械設備，使得出口端的壓力高

於入口端的壓力，以達到傳送或作功的目的。壓縮機的本體至少包括

入口端，容器 (如外殼），擠壓裝置 (如氣缸、活塞、連桿等），出口

端，閥門，動力裝置，控制器等。壓縮機的型式很多，依據其使用的

對象和目的而不同，其優點在於利用流體或氣體的可壓縮性，增加其

壓力，以達到運送或作功的目的。

4. 使用場所 (作業 )、行業、職種、相關作業環境

壓縮機的使用場所主要在將流體或氣體傳送，或將能量轉換成壓力

能，再以壓力能達到做功的目的。使用壓縮機的行業很多，石化工

業、製造業、甚至醫療業都會使用壓縮機，因此其職種及作業環境也

相對的不同。

危害

壓縮機的潛在危害包括：機械性危害，電氣性危害、熱危害、噪音危

害、使用或排放物質的危害、忽略㆟體工學的危害、電源供應異常或

零件失效的危害、和誤用安全相關裝置的危害。其危害類型如㆘：

機械性危害：

切割、捲入、陷入或纏繞、磨擦、擦傷、高壓流體噴射、零件或物體

彈出或飛射，應使用護罩或護蓋加以防護。

滑倒、絆倒或跌倒，應注意壓縮機使用的環境，避免㆞面濕滑，或壓

縮機漏油，同時應避免電線任意棄置㆞面引起絆倒。

為避免壓縮機操作時的不穩定倒塌，應注意壓縮機的安裝和基座錨

定。

電氣性危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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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或間接與帶電部位接觸，應使用絕緣物質或護蓋防護。

靜電現象，應加以接㆞。

外在電氣設備的干擾和電磁干擾，應加以遮蔽防護。

若為氣體壓縮機，應防止火花的產生，尤其是處理易燃性或易爆性物

質的氣體壓縮機。

若為攜帶型或制輪壓縮機應注意電線的連接，以避免拖動時絆倒或損

壞電線的絕緣被覆層。

熱危害：

燃燒或爆炸時造成灼傷或燙傷，㆟員接觸高溫或低溫的表面或物質。

噪音危害：

聽力損失，交談干擾，或環境噪音。

使用或排放物質的危害：

接觸或吸入有害的液體、氣體、霧滴、燻煙、蒸氣、和粉塵。

易燃性或易爆性物質引起的火災或爆炸。

使用生物性或微生物性物質所產生的危害。

氣體壓縮機內氣體反應、爆炸或分解；或是發生洩漏時，氣體與外界

環境氣體反應造成的危害。

氣體壓縮機排放的氣體，與外界環境氣體反應造成的危害；或直接排

放至大氣造成環境保護的危害。

氧氣壓縮機內氧氣與其他氣體反應，或氧氣與壓縮機的零件材料和閥

件反應。

高壓壓縮機在高壓狀態時引起氣體、潤滑油、和不純物的反應。

忽略㆟體工學的危害：

不使用個㆟防護具。

控制裝置和儀器安裝位置不恰當。

攜帶型或制輪壓縮機的拖動把手設計不當或安裝位置不當，引起過大

的㆘垂力。

能源供應異常或零件失效的危害：

能源供應異常或控制系統異常，引起誤動作或誤啟動。

零組件配合不當。

由於動態應力、機械疲勞、和反覆性壓力變化，導致機械零件的損

壞。

氣體洩漏或排放引起的危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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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壓壓縮機在高壓狀態時，因失效引起的洩漏。

攜帶型或制輪壓縮機的輪子失去剎車功能；移動或搬運時傾覆或掉

落；或出口軟管破壞、劣化、或高壓噴出。

誤用安全相關裝置的危害：

未配置或錯誤安裝安全防護罩及安全防護裝置，安全標示、警告訊息

和警告標識。

未使用或安裝能源供應斷路裝置，緊急停止裝置，安全維修和調整時

所需的基本安全防護裝置、設備和附屬零組件。

2. 安全裝置之構造、作動、功用等原理

依據壓縮機不同的危害，其安全裝置的構造、作動、功用也不相同，

詳細內容請參照 "安全需求與對策 "的內容 "。

3.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

略。

圖 1　壓縮機

安全需求與對策

機械性安全防護

1. 對壓縮機可能產生的機械性危害，如切割夾捲、陷入、磨擦等，應儘

量予以最小化，壓縮機的移動件部份應配置護罩，以防止㆟員接觸所

產生的危害。

2. 壓縮機在大氣壓狀態㆘的入口及檢測開口等應裝設安全防護裝置，以

防止㆟員或外來的異物進入或捲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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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大型壓縮機為了㆟員進入管線內部進行維修和檢測所設計的開口部

位、空氣或氣體的入口管線，應裝設互鎖裝置或系統，以防止此開口

位置尚未完全和適當的關閉之前即啟動壓縮機。此開口位置的門應在

開啟位置為可鎖住的型式。

4. 為防止流體噴射對㆟員所產生的危害，壓縮機和其附屬設備如管線、

冷卻器、分離器、補捉器、消音器等，都應依據相關的指令設計和製

造之外，壓縮機本體及附屬設備同時應能承受其本身的重量、振動、

熱膨脹、可預見的外力負荷、外在化學物質和污染物的影響等內在及

外在因素的影響，而不會產生危害。

5. 壓縮機的整體管線應有適當的支撐，尤其是在管線易於損壞的位置，

如彎曲處、接縫處、管線尺寸改變處、法蘭或閥連接處等位置，更應

有足夠的防護，強健性和足夠的支撐強度。

6. 壓縮機應防止卸載及不操作狀態㆘低溫凍結的現象，且應配置排洩裝

置，以確保管線及附屬設備內 (如套筒、冷卻器、氣水分離器、氣鎚

閘門等）的流體能夠順利的排出。

7. 對於高壓壓縮機的壓力釋放裝置和排氣裝置的位置，在設計時應考量

其排放氣體的特性和其排放速度。

8. 為防止壓縮機零件的噴射危害，所有移動件的設計和安裝應使得壓縮

機在所有可預見的操作模式㆘，皆能防止移動件的噴射。

9. 為防止壓縮機不穩定所造成的傾覆等危害，壓縮機應適當的安裝與固

定，攜帶型和制輪型壓縮機的質量㆗心應儘量放低，使得壓縮機在製

造商所規範的限制範圍內 (此限制範圍應於使用說明書㆗詳述）操作

時，不會發生傾倒或滑動。同時攜帶型和制輪型壓縮機的輪胎，應足

以承受壓縮機的最大質量 (即壓縮機本體、工具、附屬設備和燃料等

的最大總重量）在製造商所規範的最大拖曳速度，且所有的輪胎應具

備相同的構造。每個輪胎應具備可鎖式剎車裝置，使得輪胎在拖曳及

停止狀態皆能穩固的支撐。

10. 若是平台、樓梯、或行進導軌是壓縮機整體的㆒部份時，其位置應使

得進行定期維修保養和操作㆟員檢測時，㆟員能夠有足夠的空間和通

道，到達壓縮機的任何位置，而不會造成㆟員的滑倒、絆倒、或跌

倒，且其位置不會影響㆟員正常的操作、維修保養、或檢測。若是平

台高度大於 1公尺時，平台的開放部位應在 60公分及 105公分的位置

裝設護欄，並在 100公分處裝設腳踏板；若是樓梯多於 4級階梯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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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在樓梯的兩側裝設護欄。

電氣性安全防護

11. 壓縮機的電氣安裝時，應符合相關電氣安全的規定，安全防護裝置及

開關的設計和連接，皆應符合失效安全的需求。

12. 壓縮機電源線路的過電流保護裝置，可安裝在壓縮機外部的密閉開關

箱內，此時應在安裝說明書內明確的規範使用者必須安裝此過電流保

護裝置。

13. 壓縮機應具備電路斷路裝置，若製造商無法安裝此裝置時，應於安裝

說明書㆗明確的規範使用者安裝此裝置。

14. 接線裝置應穩固並適當的防護，同時應避免與高溫表面接觸，且具備

適當的絕緣性。

15. 在易燃易爆的環境㆘使用的壓縮機，應符合防爆的要求。

16. 攜帶型和制輪型壓縮機所使用的電池，應穩固的固定並配置更換點，

以利於電池的更換。電池的安裝應使得電解液不會噴出，危害操作㆟

員或鄰近的設備，同時電極需具有足夠的絕緣性。除了啟動器和電池

充電迴路之外，電路的安裝應具備過電流保護裝置。

17. 壓縮機的導體部份都應加以適當的接㆞，以防止靜電累積和放電造成

的危害。

18. 壓縮機所有電氣設備和安全裝置的設計和安裝，應避免內在和外在的

因素如短路、外來的衝擊、供應電壓變化、電磁場干擾、或接㆞不良

等因素，造成危害的狀態。

熱危害安全防護

19. 如果壓縮機使用的製程流體、冷卻媒體、或潤滑劑在高溫或低溫的狀

態時，會對㆟員產生危害，則溫度的狀態需隨時監測。當此溫度超過

製造商所規範的極限值時，壓縮機應自動處於安全的狀態㆘。

20. 壓縮機的任何零件或管線，其表面溫度高於 70℃或低於－ 10℃，且

在正常操作狀態時㆟員有接觸之虞時，應使用護罩、絕熱材料、或適

當的標示加以防護。

21. 管線應具備足夠的裕度以承受溫度的變化，高溫管線不可以接觸木材

或易燃性物質。

22. 安裝在易燃易爆環境㆘的壓縮機，應限制其表面溫度，且避免任何可

能的引火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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噪音危害安全防護

23. 壓縮機的設計應加入噪音降低的考量，並在所有門和通道關閉及規範

之最高環境溫度的狀態㆘，連續的全速運轉而不致產生過高的噪音。

處理、使用和排放物質危害的安全防護

24. 如果壓縮機使用的流體，會因為噴射、注入、或凝結導致淤塞，則應

裝設適當的分離器、補捉器、或排放裝置。若這些裝置不是壓縮機的

㆒部份，則製造商應於安裝說明書內詳細說明，並要求使用者將這些

裝置加裝在壓縮機外部。

25. 壓縮機所使用的流體、冷卻劑、或潤滑劑在低溫操作或低溫環境㆘，

於啟動、停止、或卸載時，可能造成得結凍或黏滯性增加等影響，應

以適當的方法加以避免。

26. 氣體壓縮機為避免其內部氣體反應所造成的危害，應：

(1) 以 設 計 限 制 壓 縮 機 的溫 度， 並在 每㆒ 個氣 缸排 放時 安裝 跳脫 裝

置；

(2) 避免引火源，即高溫表面或磨擦；

(3) 使用適當的潤滑劑，並在可能產生磨擦的部位和零件，使用不會

產生火花的材料；

(4) 使用不會被製程氣體腐蝕的材料；

(5) 配 管 方 式 應 能 夠 使 用 輸 入 的 氣 體 進 行 壓 縮 機 系 統 的 迫 清

(purg ing)；

(6) 使用過濾器或適當的方式，使得製程氣體不受固體雜質的污染；

(7) 壓縮機在安裝完成使用前，應進行保壓洩漏測試。

27. 如果㆖述的安全需求無法達到，則壓縮機的設計應足以承受氣體分解

或氣體爆炸所產生的壓力，且製造商應於使用說明書內限制㆟員進入

危險區域內。

28. 壓縮機排放至環境的氣體，應：

(1) 避免有害性或易燃性氣體的洩漏；

(2) 使用雙套管或密封材料；

(3) 使用優於製程氣體的溫度和壓力材質得墊襯；

(4) 排放前將氣體㆗和或稀釋至安全的濃度；

(5) 排放至安全的區域或場所 (如燃燒室 )；

(6) 慎重的處理污染的潤滑劑、排放物、和雜質。

29. 對於氧氣壓縮機和㆚炔壓縮機等處理和使用高危害性物質的壓縮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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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㆖述的安全需求之外，還需要符合其他相關的規定，如使用材

料、管徑尺寸、操作條件如溫度、壓力等的限制，尤其應避免氣體的

反應和分解。

火災爆炸危害的安全防護

30. 用以加熱潤滑劑的浸入式加熱器，其功率不得大於 25千瓦  /平方公

尺。

31. 注油式旋轉空氣壓縮機的設計，應使得在正常操作狀態㆘，油分離器

之前的供油法蘭之最高溫度不超過 110℃。

32. 注油式旋轉空氣壓縮機應設置自動停機裝置，當壓縮機的油溫度超過

安 全 限 制 時 自 動 將 壓 縮 機 跳 脫 ， 此 跳 脫 裝 置 的 啟 動 溫 度 不 得 大 於

120℃。溫度感測器的位置應儘量接近壓縮機的輸出端。

33. 油潤滑式空氣壓縮機在正常操作狀態㆘，其輸出端的溫度：

(1) 若為單級的壓縮機且最大容許壓力不超過 10巴，其溫度不得超過

220℃；

(2) 若 為 單 級 的 壓 縮 機且最大容許 壓力超過 10巴，其溫度不得超 過

200℃；

(3) 若為多級的壓縮機且最大容許壓力不超過 10巴，其溫度不得超過

180℃；

(4) 若 為 多 級 的 壓 縮 機且最大容許 壓力超過 10巴，其溫度不得超 過

160℃。

34. 使用微生物、生物性、或生化性媒介的壓縮機，應具備排放裝置，以

避免淤塞的流體累積，造成微生物及有機體的孳生。同時壓縮機應能

夠承接凝結的流體，並安全的廢棄此流體。

㆟體工學的安全防護

35. 壓縮機的啟動和停止裝置應很容易的操作，並依規定清楚的標示。

36. 手動控制及其他常用的裝置應很容易接近和操作，而不需要複雜的動

作。

37. 攜帶型和制輪型壓縮機的拖曳桿不應超過 500牛頓；若超過 500牛頓

則應提供適當的拖曳裝置。

能量供應或零件失效的安全防護

38. 若壓縮機失去主能源或附屬能源供應，則應由安全系統將壓縮機保持

在安全的狀態㆘。

39. 壓縮機系統的設計應使得能源供應或控制系統失效時不會發生危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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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且在能源重新供應或控制系統重新啟動時也不會發生危害。

40. 壓縮機內所使用的材料不可以危害㆟員的安全及衛生，並且應和壓縮

機的製程流體、潤滑油、和其他使用的流體相容。

41. 壓縮機使用的材料應能夠承受可預見的操作狀態㆘的應力，並具有足

夠的延展性及抗疲勞性；在反復性壓力變化㆘的零件形狀，應避免造

成應力集㆗現象或是高應力。

42. 使用易燃性、毒性、或腐蝕性氣體的氣體壓縮機，應避免此類氣體洩

漏，尤其不可以與冷卻管線內的流體混合。

安全相關的防護對策

43. 當壓縮機的安全裝置停止壓縮機的運轉後，只有操作㆟員有意的手動

啟動，才能夠使得壓縮機重新運轉。

44. 氣體壓縮機任何㆒個氣缸內的主要氣體溫度超過最大容許值，或潤滑

油不足，或壓縮機的額定功率超過 20千瓦且強迫潤滑的壓力低於最

小容許值時，壓縮機所配置的安全防護裝置應立即警報，並且立即停

止壓縮機的運轉或停止壓縮機氣體的供應。

45. 壓縮機所有的移動件都應以密閉的護罩或護蓋加以防護；如果不切實

際時，則對會造成㆟員危害的轉動件及反復運動件，應提供適當的護

圍。此護圍、護罩、或護蓋皆須具備足夠的強度。

46. 壓縮機及其附屬設備的每㆒個獨立的氣體儲存裝置，若其壓力高於大

氣壓且其壓力可能超過最大容許工作壓力時，都需要配置壓力釋放裝

置。此壓力釋放裝置的設定不得大於最大容許工作壓力，且應依據最

大容許工作壓力來決定壓力釋放裝置的尺寸。

47. 壓力感測裝置應為失效安全型，且最少應有兩具，未經授權不得自行

調整。

48. 壓力釋放裝置應安裝在儘可能接近被防護系統的位置，且任何情況㆘

絕對不可以和被保護的系統獨立。

49. 當全流量排放時，壓縮機和壓力釋放裝置之間管線內的壓力差不得超

過壓力釋放裝置設定壓力的 3﹪。

50. 壓縮機的輸出端、最大容許工作壓力超過 3巴的薄膜式壓縮機的每㆒

級、軸輸入功率大於 20千瓦的正向位移式壓縮機的每㆒級、輸入功

率大於 75千瓦壓縮機的泵浦供應潤滑油系統、和非大氣狀態輸入條

件的壓縮機輸入端，都應裝設適當的壓力指示裝置，顯示其內之壓

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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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. 當有危害發生之虞時，應裝設緊急停機裝置，並應以手動方式回復原

狀態。

標示、符號和警告標識

52. 標示、符號和警告標識等應牢固的固定且清晰易讀。

53. 壓縮機的銘牌應牢固的固定，且清晰易讀，其內容至少應包括：

(1) 製造商的姓名及住址；

(2) 製造日期；

(3) 壓縮機的型式和系列；

(4) 製造序號或年份及製造批號；

(5) 壓縮機輸出端的最大工作壓力 (以巴為單位 )；

(6) 公稱輸入軸功率 (以千瓦為單位 )；

(7) 軸轉速 (以 RPM為單位）。

54. 攜帶式和制輪式壓縮機的銘牌，除了㆖述的資訊之外，應加入壓縮機

的總重量 (以公斤為單位）和最大可承受的拖曳力 (垂直分力，以牛頓

為單位）。

55. 壓縮機㆖應以符號表示旋轉的方向 (以箭頭表示），異常或危害的溫

度 (高溫或低溫），如果可能時，以符號表示 "應使用聽力防護具 "。

文件

56. 壓縮機製造商應提供足夠的文件，以確保使用者正確使用壓縮機。文

件㆗應詳細說明安全操作及維修的程序，並警告誤用、濫用可能產生

的危害，和壓縮機殘存的風險。

57. 製造商所提供的文件至少應包括：操作說明書，維修說明書，零件清

單。

58. 操作說明書㆗至少應包括：銘牌㆖的資訊，安裝組合圖，電路迴路

圖，使用、停用、停機的程序，搬運的資訊 (如質量㆗心、重量、吊

掛點位置等），設定及調整，操作條件 (如溫度、最大工作壓力、使

用的流體、適用的對象、轉速範圍、壓力釋放裝置等），安全操作程

序，緊急停機裝置，安全注意事項，所需要的教育訓練等資訊。

59. 維修說明書㆗應至少包括：安全維修程序，故障排除指引，定期維修

保養的周期、方式、和判定基準，所需的工具，維修㆟員所需具備的

資格和教育訓練，可能存在的危害及避免危害的方法。

60. 零件清單㆗除了詳列壓縮機內各項零件及正常損耗品之外，亦應說明

獲得這些零件的場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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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試與驗證

61. 壓縮機在使用前應進行壓力測試、保壓 (洩漏）測試及噪音量測等測

試驗證。

62. 壓縮機的零件或承受加壓氣體或冷卻劑部份的組合件應進行壓力測

試，其測試壓力為：鑄造件不得小於最大容許工作壓力的 1.5倍；鍛

造件和焊接件壓力超過 2000巴時，測試壓力不得小於最大工作壓力

的 1.3倍。

63. 壓縮機及其管線應以其最大工作壓力的 1.0~1.1倍壓力，進行保壓 (洩

漏）測試，測試氣體可以使用惰性氣體、空氣、或操作狀態㆘的製程

氣體。其保壓效能以 24小時洩漏量小於 3﹪為原則。

64. 壓縮機應以最大工作壓力正常操作狀態㆘，進行噪音量測。噪音量測

方式應依據 ISO4871或同級標準進行。

65. 壓縮機應進行目測、量測及功能測試等方式，驗證已將各項危害降至

最低。

相關法令、標準

1.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㆒款

雇主應有防止機械、器具、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

全衛生設備。

2.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㆔款

雇主應有防止電、熱及其他之能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

全衛生設備。

3.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八款

雇主應有防止輻射線、高溫、低溫、超音波、噪音、振動、異常氣壓

等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生設備。

4.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㆕十㆔條

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、傳動輪、傳動帶

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、護圍、套胴、跨橋等設備。

5.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五十六條

雇主對於鑽孔機、截角機等旋轉刀具作業，勞工有觸及之虞者，應明

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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